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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人民政府关于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县级工业园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推进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惠安区域建设，培育一批支撑我县重点产业发展的科技型企业集群，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我县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条件
申报企业实行自愿申请的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我县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有健全的生产、技术、财务等管理制度。
（二）企业申请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近三年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其中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项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3项及以上（不含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的专利）。
（四）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
（五）企业申报前一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1.5%以上（需提供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二、资金补助标准
县政府从县科技专项资金中安排扶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补助资金。对列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库的企业，每年给予资金补助。
（一）企业申报当年度缴纳的税收总额必须增长，才能享受资金补助。
（二）对入库企业在税收增长基础上，按照上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由25%减按15%税率征收减免部分的100%，给予资金补助。
（三）对企业做出突出贡献（前3名）的主要研发人员，按其上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的50%给予奖励，个人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5万元。
（四）已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补助或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享受。
三、建立评选考核机制
（一）从我县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出发，综合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按照“培育一批、指导一批、申报一批”的原则，建立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库，项目库实行滚动管理，一年调整一次。
（二）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培育对象每年组织申报一次，由所在地乡镇、县级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直有关部门负责把关，根据本意见第一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具推荐函并加盖公章后，报送县科技和知识产权局。
（三）县科技和知识产权局会同县财政、国税、地税、环保、安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对推荐的企业进行审核或进行现场考察。
（四）通过审核的企业在惠安科技信息网等媒介公示7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申报企业，列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库，实行常态化跟踪管理。
（五）强化考核管理。县科技、财政、国税、地税、环保、安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考核评价工作，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强化工作督查落实。
四、本实施意见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时间四年。本实施意见由县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县科技和知识产权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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